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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崇川区教育体育局
崇川教发〔2022〕24 号

关于做好 2022 年崇川区小学招生工作的通知

各小学、幼儿园：

为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，落实省、市、

区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，根据《市教育局关于做

好 2022 年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（通教发

〔2022〕3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义务教育发展实际，现就做好 2022

年崇川区小学招生入学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全面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促进教育公平，保障施教

区内所有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，确保义

务教育阶段入学率 100%。规范招生行为，坚持依法招生，巩固

择校治理成果，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学校“零择校”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1.坚持适龄儿童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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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坚持依法招生，规范操作，强化管理的原则。

3.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

三、招生对象

小学一年级招生对象为 2015 年 9 月 1 日至 2016 年 8 月 31

日之间出生的适龄儿童。

四、入学条件

（一）以入学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的合法固定住所为依据落

实就读学校。入学合法固定住所依照以下原则确认：

1.以法定监护人提供的住宅房屋完全产权证为依据。

2.法定监护人确无住房的，要求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住宅房

屋产权证（公租房屋使用证）入学的，或者用监护人与祖父母、

外祖父母共有住房入学，入学儿童须与祖辈（至少一人）、法定

监护人（至少一人）在同一户籍，且户籍地址应与上述住宅房屋

产权证地址一致，其法定监护人双方还必须提供房管部门出具的

无房证明（含崇川区、开发区）。

3.居住公租房的无房户，入学儿童及其法定监护人户籍须同

在公租房内，并提供公租房使用权证、户口簿、房管部门出具的

法定监护人双方无房证明（含崇川区、开发区）、一年以上的水

电发票。

4.崇川区户籍的无房户，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

统筹安排入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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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属房屋拆迁者，按安置地安排入学，一年内也可凭加盖街

道公章的拆迁协议按原址安排入学。

6.自有的合法自建房，提供建房报告等凭证材料和一年以上

的水电发票。

7.期房（尚未领取住宅房屋产权证）不作为入学依据。

8.入学户口及住址在审核确认后要求调整的，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入学以下学校还需具备的条件：

1.通师一附、通师二附、城中小学、实验小学、朝晖小学、

崇川小学、同和小学

（1）实行户证一致入学制度。即入学适龄儿童户籍应与法

定监护人（至少一人）在同一户籍，并与法定监护人合法固定住

所的住宅房屋产权证地址（公租房屋使用证）一致；法定监护人

确无住房，要求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住宅房屋产权证（公租房屋

使用证）入学的，或者用监护人与祖父母、外祖父母共有住房入

学的，参照入学条件合法固定住所原则确认。

（2）实行学位管理制度。即小学 6 年，学校对施教区内同

一住房只提供一个学位（二孩、三孩或多胞胎除外）。

（3）实行获证时限制度。入学儿童法定监护人住宅房屋产

权证（公租房屋使用证）取得、户口迁入时间必须在 2022 年 5

月 31 日以前（含 5 月 31 日）。逾期统筹安排入学。

2.北城小学、启秀市北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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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学儿童法定监护人住宅房屋产权证（公租房屋使用证）取

得时间必须在 2022 年 5 月 31 日以前（含 5 月 31 日）。逾期统筹

安排入学。

（三）具备“稳定住所、稳定就业和稳定收入”条件的随迁

子女，由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,并提供相关材料,由教育主管部门

统筹安排入学。具体材料要求：

（1）户口簿；

（2）法定监护人崇川区范围内《居住证》；

（3）法定监护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（或法定监护

人的工商营业执照）；

（4）法定监护人在本地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明（缴费清

单可在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进行查询打印，网址：

https://rs.jshrss.jiangsu.gov.cn/index/ ，或凭身份证到就

近政务服务中心大厅自助一体机打印）。

五、报名办法

1.持房产证入学的，由法定监护人持户口簿、住宅房屋产权

证(不动产权证)等原件（另附复印件一套）按施教区学校公告时

间进行网上预报名和现场确认。

2.崇川区户籍的无房户，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

统筹安排入学。

3.持居住证入学的，由法定监护人持户口簿、《居住证》、劳

https://rs.jshrss.jiangsu.gov.cn/index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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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合同（或监护人工商营业执照）、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明等原件

（另附复印件一套），选择学额有空余的、距离居住地相对较近

的学校进行网上预报名和现场确认。

4.学校审核合格后，发放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，明确学生注

册报到时间和入学要求。

六、日程安排

1.各校在 5 月 15 日前张贴招生公告，招生公告要详细说明

施教区范围、报名手续要求、网上预报名二维码及招生咨询电话

等信息，同时将招生公告通报有关社区、居委会和幼儿园。网上

预报名填报时间截止到 6 月 5 日。

网址：http://xsbm.ntccjy.com/bm/xxindex

二维码：

2.各学校 6 月 10 日至 6 月 20 日到基教科领取《初等义务教

育入学通知书》。

3.7 月 3 日至 4 日，各学校接受施教区内学生现场确认。

4.7 月 6 日至 7 日，有学额空余的学校接受符合本校入学条

http://xsbm.ntccjy.com/bm/xxinde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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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随迁子女现场确认。

5.为更好的方便适龄儿童报名入学，7 月 3 日至 4 日、7 月

6 日至 7 日，基教科在通师三附西校区协调解决入学中的疑难问

题。

6.报名时间以后提交入学材料的，一律统筹安排。

七、招生要求

各校要按照“高水平、高质量”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，持续

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。要广泛做好宣传解释工作，周密组

织，精心安排，规范操作，确保今年全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

规范有序。要依法保证施教区内所有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入学。

1.加强领导

各学校要成立招生工作组，成立相应工作机构，明确人员分

工及责任。各学校校长是学校招生工作第一责任人，校长要加强

对招生工作的领导、管理与监督，建立和完善自我约束机制，严

格遵守招生纪律。要建立招生工作监督机制，向社会公布招生咨

询、监督电话。

2.严肃纪律

各校要严格落实教育部“十项严禁”纪律，按照政策要求规

范招生行为，确保招生工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要对照报名条件

严格审核相关材料，并和市、区相关职能部门对接，辨别真伪。

监护人弄虚作假，提供虚假入学材料的，一经发现，对其已入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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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女或被监护人作清退处理，由此产生的不良影响，按相关规定

严肃处理。

3.保障入学

（1）确保特殊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。对各类残疾适龄

儿童，学校应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和《残疾人保障

法》的规定，妥善做好他们的入学安置。没有丧失学习能力和自

理能力的残疾儿童为正常招生对象，特教中心同时接受新生报

名。对于残疾程度较重、无法进入学校学习的我区户籍适龄残疾

儿童，学校要主动承担送教任务，帮助学生建立学籍并送教上门。

（2）确保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就读。学额已满学校要积极

疏导随迁子女监护人到周边学校咨询、报名，任何学校都不得拒

收统筹安排的随迁子女。

4.规范办学

各校严禁招收不足入学年龄的儿童提前接受义务教育，未满

六周岁的儿童不能在义务教育学籍管理系统中取得电子学籍。做

到阳光编班，新生入学编班程序必须公正合理，公开透明，保证

各班的学额数量、教师配备、教学条件公平均衡。严禁举办各种

名义的“重点班”“实验班”“特长班”。超规模学校要严格控制

招生总数，起始年级不得出现大班额现象。

5.做好宣传

各校要认真、及时做好招生信息发布和政策宣传工作。要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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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招生工作文件的精神，向家长做好宣传解释工作，保持招生工

作的稳定。要充分利用校园网站、校门前公示及微信、微博等平

台，主动对接社区、居委会和幼儿园，及时发布招生相关信息，

解读招生入学有关政策，主动回应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，为

招生工作营造良好氛围。要加强对招生信息发布的管理，设立招

生咨询电话，确保招生宣传口径一致，审慎发布招生信息，确保

信息的合法性、真实性和有效性。

6.防控疫情

各小学要严格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要求，严格审核现场

报名人员相关信息，分类分时段分空间有序安排，严控人员聚集。

八、施教区范围

详见附件。

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是社会关注的热点，政策性强，涉及

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，涉及教育行风，关系到教育的发展和社

会的稳定。各学校要充分认识做好招生工作的重要性，牢固树立

全局意识、法规意识、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，要本着相互支持、

共同配合的原则，从大局出发，协同排难，妥善解决好学生入学

问题，确保今年全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规范有序。

招生咨询监督电话：85797070、85797071

附件：2022 年崇川区小学施教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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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南通市崇川区教育体育局

2022 年 4 月 29 日

抄 送：市教育局办公室、市教育局基教处

崇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、周卫平副区长

崇川区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4月 29 日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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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2 年崇川区小学施教区

通师一附：长江岸以东—沿河路及延伸段接城山路接红星路

接通启路以南—园林路以西—啬园路西接长江南路以北。

朝晖小学：跃龙南路以东—虹桥路以南—城山路以西—沿河

路以北。代招区域：长江边接姚港河以东—虹桥路以南—跃龙南

路以西—沿河路及延伸段以北。

新区学校：星城路以东—洪江路以南—通富路以西—世纪大

道以北；园林路以东—世纪大道以南—通富路以西—开发区界接

啬园路以北。

五山小学：长江岸以东—长江路东接啬园路以南—开发区界

以西。

虹桥小学：外环西路以东—青年西路以南—虹桥新村惠虹路

以西—虹桥路以北；外环西路以东—战胜河以南—体育馆路以西

—青年西路以北；长江边—任港路以南—外环西路以西—虹桥路

以北。

虹桥二小：虹桥新村惠虹路以东—青年西路以南—姚港河以

西—虹桥路以北；体育馆路以东—战胜河以南—气象局路以西—

青年西路以北。

虹桥三小：长江边—虹桥路以南—姚港河以西—长江边。

陆洪闸小学：海港河接通启路接园林路以东—青年中路以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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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世伦路接洪江东路接星城路以西—世纪大道以北。

北城小学：秦灶街道区域;幸福竖河以东-宁启铁路以南-秦

灶河以西-通吕运河以北。

曙光小学：通吕运河接城港路接芦泾路接长江。

通师二附：北濠桥路以东—北濠河以南—东濠河以西—人民

中路以北；西濠河以东—人民中路以南—东濠河以西—濠南路以

北；西濠河以东—濠南路以南—城山路以西—青年中路以北。

【2022 年，东濠河以东—人民路以南—工农路以西—濠南路以

北—平安路以东—东大街以北围合区域（含望江楼新村、小区全

部）的适龄儿童也可以到通师二附入学】

郭里园小学： 东濠河北接濠东路以东—通吕运河以南—工

农路以西—人民中路以北；通吕运河以北工农路以西钟秀街道区

域。

跃龙桥小学：外环西路以东—任港河接孩儿巷南路接人民西

路以南—跃龙路以西—青年西路北接战胜河以北。代招区域：南

通港以东—节制闸分水岛以南—城港河接外环西路以西—任港

路以北。

崇川小学：通富路以东—运河以南—东快速干道以西—通甲

河以北。代招区域：东快速干道以东—运河以南—观音山和通州

交界处以西—通甲河以北。

同和小学：海港河以东—运河以南—通富路以西—通甲河以



— 12 —

北。

八一小学：通富路接洪江东路接世伦路接青年中路接星城路

以东—通甲河以南—通州界以西—开发区界以北。

启秀市北小学：长泰路以东—城北大道以南—通宁大道以西

—永兴大道以北。

天生港小学：九圩港接城港路接永兴路接深南路至九圩港;

芦泾河接城港路接九圩港大桥接长江。

鹤涛小学：通宁大道以东、宁启铁路以北幸福街道范围。

城中小学：东濠河、城山河以东—人民中路以南—工农路以

西—青年中路以北。【2022 年，东濠河以东—人民路以南—工农

路以西—濠南路以北—平安路以东—东大街以北围合区域（含望

江楼新村、小区全部）的适龄儿童也可以到通师二附入学】

通师三附：工农路以东—法轮寺河以南—五一路接学田南路

（原教育路）接通京大道以西—青年中路以北。

城中小学三里墩校区：五一路接学田南路（原教育路）接通

京大道以东—人民中路以南—海港河接通甲河接星城路以西—

青年中路以北。

文亮小学：工农路以东—新桥新村北界接钟秀东路接通京大

道接运河以南—海港引河以西—法轮寺河接五一路（中段）接人

民中路以北；通吕运河以北工农路以东钟秀街道区域。

新桥小学：工农路以东—通吕运河以南—通京大道以西—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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桥北村南界河接钟秀东路以北。

启秀小学：城山河以东—青年中路以南—海港河以西—通启

路西接红星路以北。

城南小学：姚港河以东—青年西路接青年中路以南—城山河

以西—虹桥路以北。代招区域：长江边接姚港河以东虹桥路以南

—跃龙南路以西—沿河路及延伸段以北。

五里树小学：通扬运河以东，城北大道以北陈桥街道范围。

永兴小学：通吕运河接通扬运河接永和路接深南路接永兴路

接城港路至节制闸。

沿河桥小学:秦灶街道区域（与北城小学共同承担）; 幸福

竖河以东—宁启铁路以南—秦灶河以西—通吕运河以北（与北城

小学共同承担)。

实验小学南校区：西濠河以东—濠北路以南—北濠桥路以西

—人民中路以北；北濠桥路以东—钟秀中路以南—濠东路以西—

北濠河以北。

实验小学北校区：濠西路以东—钟秀中路以南—北濠桥路以

西—濠北路以北；濠西路以东—运河以南—郭里头河以西—钟秀

中路以北。代招区域：通扬运河以东—通吕运河以南—濠西路以

西—红庙子河以北。

城西小学：环西路接城港河以东—食品路以南—孩儿巷南路

接人民中路接河西街以西—任港河以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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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元小学：河东街以东—红庙子河以南—西濠河以西—人民

中路以北。代招区域：通扬运河以东—通吕运河以南—濠西路以

西—红庙子河以北。

城港小学：环西路接城港河以东—通吕运河以南—孩儿巷北

路接大码头河以西—食品路以北。

张謇一小：通扬运河以东—城北大道以南—长泰路以西—永

兴大道以北；大南新村。

唐闸小学：九圩港接通扬运河接永和路接深南路至九圩港

(不含大南新村)。

十里坊小学：通扬运河以东—永兴大道以南—幸福竖河以西

—通吕运河以北区域。


